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调整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

单和授予数量的相关事项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符合公司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规定，所作的决定履行了

必要的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

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。 

二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目前货款回收情况良好，经营业绩稳定增长，财务状况稳健，在保证正

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，使用闲置自由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其它理财产品

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，为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宜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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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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